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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堂規則及協議書 

一、 本會為崇拜上主之聖殿，進行基督教教育及見證信仰之場所。為適應各方之需求，特訂定

借堂辦法辦理之。凡與本會信仰有所抵觸之申請人或聚會均不予借用。 

二、 規則說明 

1. 「本會/本堂」指鑽石山浸信會。

2. 「借用單位/申請人」指申請借/租用本堂場地之人士或申請機構。

3. 「本堂場地」指任何於鑽石山浸信會短期租出/借出之場地，包括一樓恩慈堂(大禮堂)、

二樓禮堂、三樓小禮堂、三及四樓活動室等。

三、 申請辦法及手續 

1. 凡借用本堂，必須不少於三個月前向本會申請，本堂將接受辦理婚期或聚會於一年內之申

請，如遇特殊情形則酌情辦理。

2. 申請人需填妥申請表格，「婚禮借堂申請表」或「一般借堂申請表」，並細閱及簽署 1.「借

堂規則及協議書」、2.「婚禮借堂申請約章」及 3.「借用場地收費表」。；本會以收齊所需

資料及証明後方視為收到正適申請，而審批結果將於正適申請後八周內通知申請人。

3. 申請人需於申請獲准後十四天內繳交借堂費及按金，請以劃線支票付款，抬頭「鑽石山浸

信會有限公司」，逾期交付則申請自動作廢。若申請獲准後因事取消，申請人應盡速於辦

公時間內通知本會；已交費用，恕不發還。

4. 借堂前三小時，懸掛八號或以上之風球，或黑色暴雨訊號，該次借用將自動取消。此外，

如遇非本會所能控制之意外促使閣下之聚會不能舉行，本會不會負其責任，惟以上兩種情

況下，按金及借堂費，本會均全數發還。

5. 本會得保留最後批核決定權，且無須作任何解釋。

6. 如申請獲批後，發現申請人資料不符，本會有權拒絕借出場地，並保留權利收取所需借堂

費或行政費。本會不會對所引致的任何損失或後果負責。

四、 費用繳交 

1. 審批獲准後，所有借用本堂場地之費用及按金均須於 14 天內繳交。支票抬頭「鑽石山浸

信會有限公司」。

2. 收費詳情請參閱「借用場地收費表」。



五、 聚會/活動內容 

1. 在本堂內舉行之活動必須符合香港法例，如法例所需，必須先領取政府有關部門之牌照，

且須遵守該等牌照內所列之章則進行。

2. 舉辦之聚會/活動必須與本堂之信仰立場沒有任何抵觸。

3. 一般情況下，聚會/活動期間，不得進行任何涉及商業、宣傳、推廣之活動。

4. 除先徵得本會書面之許可，借堂期間於教會範圍內，不得設任何形式之售賣攤檔及進行買

賣，亦不可收集獻金或捐款及使用有代價之入場券入場。

5. 借用本堂舉行婚禮或聚會，必須遵照「婚禮借堂約章」及本堂「借堂規則」辦理；如違反

有關規則，本會有權從按金中扣款及／或追究責任。

6. 凡嚴重違反本章則之規定，或與申報之目的及內容不符，本會有權即時終止所有活動進

行，而借堂費用及按金將不予發還。

六、 基本責任 

I. 保障聚會安全

1. 本堂已購買公眾意外保險，惟借用單位必須確保本身聚會之運作安全及符合本會一切指

引而進行，一切因借用單位運作上疏忽或不按指引進行之活動而產生之各樣意外，導致

任何人士在聚會或活動期間之傷亡並蒙受損失時，本堂保留追究借用單位之責任及追討

相關之賠償。

2. 借用單位須有專人點算進入禮堂之人數及控制人流措施，聚會人數不得超過本堂場地之

容納上限，本堂保留最終權利終止一切超逾本堂場地容納人數上限之聚會進行，不論該

等情況是在聚會開始後才出現。

3. 借用單位須管理參加聚會人士之秩序，以確保遵守本規例之指引。如有任何人士違反本

規例，喧嘩吵鬧或採取不合作態度，本堂負責人可禁止其進入本堂場地，更可隨時著令

該等人士離場。

4. 借用單位所帶進本堂之物件，如被本堂認為有危險性或對其他人士構成滋擾或潛在危險

時，可著令借用單位將物件移離本堂範圍。本堂範圍內嚴禁使用噴雪劑、噴灑膠，或其

他易燃物品。

5. 不得於本堂內吸煙或飲酒。禮堂範圍內嚴禁飲食及携帶濕的雨具。

II. 場地佈置

1. 禮堂按租借時間前十五分鐘開放，佈置以不損污場地為原則，禁止拋擲鮮花、花瓣、皺

紙或紙屑、使用噴劑及金粉等。

2. 一切聚會/活動如需展示、張貼標語、徽號、指示或飾物，借用單位必須事先徵得本堂之

同意，方可張貼或佈置。黏貼物品只可使用 無痕貼/Blu-Tack，嚴禁使用漿糊、膠水、

膠紙、釘等於牆壁及玻璃幕牆、椅、儀器及有關設備上。並於聚會結束後須立刻移除及

清理，確保場地整潔。借用者須於會後負責收拾及復位，將所有廢物及垃圾移離本堂，

如有任何損毀，須照價賠償。

3. 不得擅自接駁任何種類之電器或輔助設施於本堂之電器設備上。



III. 使用設施

1. 本堂內之鋼琴、空調系統、音響系統、及燈光設備，須由本堂指定人員使用操作，借

用單位不得擅自調較使用。如需使用禮堂之風琴，須由本堂代邀約司琴彈奏。

2. 聚會進行時，攝影人員未經許可不得踏上禮堂講台及攀踏堂內傢俬，且不得使用拖地

電線之射燈進行拍攝。

3. 凡借用本堂，應以指定之場地及物品為限。經本會同意借用之公物，未經許可，不得

變動其原來位置，而經許可移動者，則於活動完畢後放回原處。一切因使用者之疏忽

導致之損毀或遺失，借用單位須繳付賠償，當中倘涉及訴訟費或其他相關費用，本堂

保留追討借用單位補償責任。

4. 本會禮堂(恩慈堂)可容納人數不多於 250 人，不予增加額外座位。本會禮堂二樓可容納

人數不多於 180 人，不予增加額外座位。

5. 借堂完畢後，倘發現借用單位或其他人士有任何物件遺留於本堂內，本堂負責人可自

行處理之。搬運及清理該等物件之合理費用，一概由借用單位負責。

6. 未經本會許可，凡超逾借用時間者，本會將收取附加費。借堂時間以每節計算，每節

為兩小時(包括場地佈置、程序、拍照及收拾等，如婚禮借堂可提早十五分鐘進場佈

置)，須準時離開本會。聚會如超過所借時限，每超時十五分鐘加收 HK$1,500。

7. 申請人如遺失新娘房鎖匙，須繳付 HK$800 換鎖費用。

七、 免責聲明 

1. 於借堂期間，借用單位及其僱員、代理人或其他人士如有任何攜來物件或私人物品之受損

毀或遺失，無論其原因為何，本堂概不負責。

2. 如遇電力停止供應、火警、颱風、暴雨或政府限制、或其他天災而導致借出場地或其中一

部份須暫時關閉、或令借/租用事宜中斷、或對借/租用事宜有任何損失或影響，一概與本

堂無關。

3. 本會有權按需要修訂此附則，經修訂之條款毋須知會申請人。

申請人/借用單位聲明: 

我方明白並同意恪守  貴會借用禮堂規則及有關附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借用單位/申請人簽署 日   期 

※一式兩份，一份供申請人參閱，一份簽署存檔。

※本規則及協議如有修改,需經執事會接納後，再交月會通過公佈施行

※本規則及協議經二零二四年二月份月會通過，並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一日施行。


